
 

 

黑河学院学生工作部（处） 
 

黑院学发 [2018]32 号    

 

关于给予窦爽等二十三名同学纪律处分的决定 

 

窦  爽，2017782067，经济管理学院 

该生在寝室内两次使用违规电器，违反了《黑河学院学生公寓管理规

定》中关于安全用电的管理的规定。根据《黑河学院学生纪律处分实施办

法》第三章第十三条第六款：违反公寓消防、用电的相关规定，给予严重

警告以上处分。经学工部 11 月 29 日部务会议研究决定，给予窦爽同学记

过处分，处分期 9个月。 

王  萌，2016532004，美术与设计学院 

在 11月 1日学校联合检查中发现该生夜不归宿，违反《黑河学院学生

公寓管理规定》。根据《黑河学院学生纪律处分实施办法》第三章第十三

条第六款第五项规定：夜不归宿，视其情节，给予警告以上处分。经学生

公寓管理中心核实，学工部 11 月 29 日部务会议研究，决定给予王萌同学

警告处分，处分期 6 个月。 

林新宇，2016593050，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

李昭阳，2016593030，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



 

付  森，2016593006，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

刘宇轩，2016593046，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

郭明昊，2016593001，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

赵  斌，2016593038，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

王建辉，2016593029，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

齐艺泽，2016593002，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

于  谆，2016593036，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

王  鹏，2016593012，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

计算机学院在 11月 20日公寓检查中发现，以上 10名学生在寝室内喝

酒。违反了《黑河学院学生公寓管理规定》中禁止喝酒的规定。根据《黑

河学院学生纪律处分实施办法》第三章第十三条第六款第八项规定：其他

违反公寓管理规定的行为，视其情节，给予警告以上处分。经计算机与信

息工程学院报送，学工部 11 月 29 日部务会议研究决定，给予林新宇等十

名同学严重警告处分，处分期 6个月。 

徐庆珂，2015862178，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

张玉清，2016762068，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

徐伊民，2016592078，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

于  放，2016593007，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

刘  洋，2016762067，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

张宝航，2016593009，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

杨鑫磊，2016593013，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

武子维，2014752038，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

贾古坤，2016592043，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

王  超，2016752019，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



 

由佳奇，2016593008，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

    以上 11 名同学在 2018-2019 学年第二学期累计旷课 10—20 学时。根

据《黑河学院学生纪律处分实施办法》第三章第十三条第八款第一项：学

期内累计旷课 10 至 20 学时者，给予警告处分。其中，张玉清在 2018 年 10

月因夜不归寝受警告处分尚在处分期内；徐伊民在 2018 年 5 月和 11 月分

别因夜不归寝受警告和严重警告处分且尚在处分期内。经计算机与信息工

程学院核实报送，学工部 11 月 29日部务会议研究决定，给予张玉清同学

严重警告处分，处分期 6 个月；给予徐伊民同学记过处分，处分期 9 个月，

徐庆珂等 9 名同学警告处分，处分期 6 个月。 

特此决定 

 

 

 

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


